
《野孩子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野孩子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9622570252

10位ISBN编号：9622570259

出版时间：1995/01

出版社：天地图书

作者：亦舒

页数：28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Page 1



《野孩子》

内容概要

我叫裘哈拿。我有個孿生妹妹，叫裘馬大。我比馬大長五分鐘。
我們的媽媽是個非常精采的人物，年青的時候，她是個經極一時的花旦，唱戲唱累了，嫁人，父親很
早去世，留下一筆遺產給她，我們日子過得不壞。
三十多歲那年，她的伶人朋友中有一位改信基督教，把她也帶成一位最佳教徒，她把一本聖經背得滾
瓜爛熟，連女兒的名字都不放過，取了聖經裏的名字。　　母親的藝名，叫粉艷秋，本名叫三妹。
她的朋友，叫她「小秋」，她的胡琴師傅，叫她「三妹姐」。
母親已經五十多了，每當戲行裏人叫她小秋，我頭一個先忍不住笑起來，馬大很乖，馬大不笑，她通
常瞪我一眼，暗示我收歛一點。
馬大與我都廿四歲了。
她在港大唸最後一年，讀經濟；我呢，不是唸書的材料，早已經在做事。
馬大一向覺得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，認為我沒出息，我呢，看死馬大唸完偉大的經濟學，也不過
是嫁人，更加沒用。
於是我老氣她，「我才不需要花三年光陰換來一紙文憑裝飾我的氣質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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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野孩子》

精彩短评

1、对于我这种浮躁的人  能一鼓作气读完的书都叫好书！
2、七月与安生
3、觉得像是早期的风格，初读觉得不如经典的亦舒文风精辟，后来反倒觉得十分细节真是看出师太
真是懂人，哈拿的许多思想的各种转变真是太有共感，到底亦舒也是细腻的女子吧。
4、哀自心来
5、这么个做了闷葫芦，又是开口枣的殷永亨，多好！前半部分进行缓慢，也算有趣；后面瞬息之间
高潮迭起，马大乐极而生悲，教人唏嘘；哈拿遇得永亨，和平安康；倒是映了文中关于插花的描述。
有点生硬，但可以一读。
6、爱与恨之深切外露，在亦舒作品中难得一见。哈拿对殷瑟瑟和梅令侠极尽嘲讽之能事，结果却发
觉，这俩可恨之人也有可怜之处
7、一念执着 原谅或怨恨 本就一线之间⋯⋯
8、唏嘘的人生⋯⋯
9、在阿姆斯特丹的夜晚和飞回柏林的航班上读完。读完那一刻才明，那我喜欢的杨千嬅的《野孩子
》，写的就是裘马大的故事：就算只谈一场感情，最后都是一时虚荣，失去却是永远的失去，怀念也
是永远的怀念，感情里为什么总要互相伤害才能知道对对方的爱，为什么总是这种伤人的情歌才最动
人呢。
10、他遇上她，是谁的不幸。
11、老话：性格决定命运。话说总想起杨千嬅的《野孩子》。
12、哈拿|馬大|求亨
13、师太的第三十二本，一贯水平，故事老套有俗气，可是就是有魔力叫人爱不释手，可能今年还没
看过她的书吧，没有腻口，私生双生花因为遗传而发生的不同命运，结局有些戏剧化，完美的妹妹先
被抛弃小产而精神失常最后过身，有的人活着就是为了铸造一段传奇，爱到最后一口气⋯⋯像极了杨
千嬅的同名歌，跛脚的结局去这么好命，难道就是应了没有主角光环吗。最后答应我，殷永亨这样的
男子请给小成来一打好吗
14、每个事主都觉得他的故事最哀怨动人，他的一生，最富曲折离奇。事实上，在旁人眼中不过平平
无奇。
15、从小是娇小姐的那个，往往长大后命运会更坎坷一些⋯⋯
16、太阳底下无新事
17、妹妹有些莫名其秒的就被引得堕落了，看得很郁闷。
18、没头没尾了，男女之事，旁人真是过目不得。
19、翻开第一页就被深深吸引住了。佩服师太，讲故事的确需要天赋~~
20、挺好看
21、哈拿又是作者的影子吧，一直都很固执。马大就是大小姐脾气。乱七八糟的，难看的剧情。
22、YY写给Fa的著名一词采用此书之名。马来橡胶园公子殷若琴爱上从香港来登台的唱戏女子粉艳红
。艳红怀孕后方知殷公子已有妻女，其后返香港生下一双孖女后自杀。24年后，殷若琴重病大限将至
，在香港找到一双女儿哈拿和马大。故事由此展开。
23、哎
24、故事老套至极又令人感叹 看得让人恼火 也许就是太阳底下无新事
25、 一个人的行为举止，由他自己的性格决定，所谓遭人怂恿唆摆，不过是借故推卸责任，人叫他骂
人，他肯骂，不一定叫他跳楼，他也跳，真正有害的事，谁会听人调排？不外是投其所好的事，才会
一撮即成。

26、还是妈妈最好。
27、若我依然坚持忠诚，难道你又适合安定。
28、惨
29、有些悲，喜欢永亨
30、“一个人的心思用在什么地方是看得见的。”师太真是爱说这句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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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野孩子》

31、不是很喜欢这个故事，略俗套
32、看完了书，好像自己生活了一次，作者给的空间很大，脑补了很多小剧场，也在对于主角的性格
表示汗颜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吧，各有各的活法，不管怎样，爱过，痛过，哭过笑过就好。
33、哈拿和马大，这两个名字起得就·····
34、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
35、“一个人的行为举止，由他自己的性格决定”   前面写的很细腻，结尾差了点
36、双胞胎设置是？
37、很健康和登对的爱情，无论是外形还是思想，所以—不是我的菜。一生放荡不羁爱畸恋⋯⋯
38、傻孩子
39、025 旧时名伶遗下两女 结局不一 上的大学又有美貌的马大反倒没有个好结局 也算当局者迷 困在梅
令侠的挥霍里 每个外人都看得清楚 梅令侠并非良配 腿有残疾又略微粗糙的哈拿终是得其所爱 “浪漫
不做异性朋友多解，同样风流不做生花柳解。”有句话说得妙 “一个人的行为举止，由他自己的性格
决定，所谓遭人怂恿唆摆，不过是借故推卸责任，人叫他骂人，他肯骂，不一定叫他跳楼，他也跳，
真正有害的事，谁会听人调排？不外是投其所好的事，才会一撮即成。”
40、看的气结，可怜的亚斯匹林。
41、不至引起阅读反感。只是剧情走向太过理所当然，我并不相信。
42、哭了几回吧
43、“哭其实是异常滑稽与腌臜的行为，但一向被认为罗曼蒂克，传统上的观念，错误百出。”
44、飞蛾扑火
45、马大是师太手下一贯的女主 是的就喜欢这样的女孩子
46、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也许总有人发现你的真实一面，你变成什么样没有人能逼你
47、微博：itom 人啊，千万不能因为钱和爱而失了理智，特别是女性。殷永亨很会识人，哈拿刚强，
马大软弱。
48、红颜薄命
49、阅读2小时40分钟
50、永亨真有识人之明。哈拿刚毅，马大软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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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野孩子》

精彩书评

1、读书我有个“死穴”，凡读到必哭！这本书里就有我的“死穴”存在⋯⋯所以很无耻的，下午读
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坐在办公室报纸磊成的“掩体”背后默默的洒下了几滴鳄鱼的眼泪！不过这本书里
也恰好有一个我唾弃的爱情故事，就是那种甭管这男人有多坏，也要不管不顾的去爱的傻女人！不过
这本书的名字也让我想起了杨千嬅的那首歌《野孩子》，“许多旁人说我不太明了男孩子\不受命令就
是一种最坏名字\笑我这个毫无办法管束的野孩子\连没有幸福都不介意”，可怜马大没有真的当了那
个野孩子，所以她拥有了短暂的她以为的幸福以后，迅速的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！⋯⋯⋯⋯⋯⋯⋯⋯
如果是一个有理智的人，恐怕在人生中都希望自己是完美的马大，却能拥有哈拿的智慧，然后坐拥幸
福的爱情，哪怕真的是去新马当一个橡胶厂的老板⋯⋯可是，那么完美的人生恐怕是不存在的嘞！
2、故事的名字叫做《野孩子》，主人公哈拿和马大是一对孪生儿，哈拿有天生的腿疾，不爱念书的
她有着一个小小服装店，马大是健康漂亮的大学生，她们有一个不错的家境，一个豁达且深爱她们的
“妈妈”。终于有一日，她们知道了身世的秘密，妈妈不是亲生的妈妈，亲生的爸爸将不久于人世，
亲生的妈妈已含恨而终。一直到故事全部看完，我最爱的是小秋这个养母和亚司匹灵这条忠犬，小秋
有着别样的玲珑心，智慧，亚司匹灵与哈拿心意相通，最可爱处是哈拿叫他快逃跑，他便一溜烟的跑
了⋯⋯可惜，最后却也是悲剧收场。一开始，哈拿便放不下，她去探望生父，她似乎被牵绊进了殷家
。那时候我是喜欢马大的智慧的，我说不去便不去，我的妈妈我的家都在这里。然而后来我想究竟是
爱情改变了马大，还是马大的本性暴露呢？她在乎遗产有多少，她和梅令侠挥霍无度，她似乎变成了
爱情里的蠢女，不惜拿出娘家还有自己的一家一当来支撑所谓的爱情，哈拿的忠言，都逆了耳，我实
在想象不出这样的男子有何魅力，是那张好看的面孔，还是甜言蜜语的游刃有余？总之，马大越走越
远，终于，以死亡落幕。梅令侠是坏人吗？总之他是我最讨厌的男子，或者我是感染了哈拿的观点，
极致的讨厌他，甚至最后哈拿扮成马大去安慰已经精神不正常的他，我都觉得太过仁慈⋯⋯是是是，
其实我心里知道，爱情不分对错的，她们二人之间的事只有她们知道，马大和梅令侠就好像另一版的
小红和殷的故事，一个离开了人世，一个在人世受煎熬和折磨
3、中规中矩，没什么特别，戏剧性太强，哈拿的语言常常入木三分。能学会哈拿的智慧，也不错。
可叹马大，那么美丽，有那么智慧的姐姐，却依然没能逃脱命运给她的安排。连L.Zhao姐的爱情，都
那么惊心动魄。我原以为数学院的爱情，大抵苍白平淡。可是，他们的爱情居然那么惊心动魄。那么
我呢？我会遇到那个可以和我一起惊心动魄的人么。他的出现，应该是使我变得更好才是。否则我要
他何用。哈拿注定会和那个沉着冷静的永亨在一起。我会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么。爱情。友谊。我怎么
现在越来越不会处理这些关系了？
4、炎炎夏日，读起亦舒的书来，酣畅淋漓，心随故事起伏，自是一番独特享受。且不费力便可在一
个完整的爱情或亲情世界里游荡，品尝个中滋味，体验冷暖悲欢，何尝不比现实生活来得更有力呢？
《野孩子》名曰此，缘于故事主角大都是被抛弃的孩子，裘哈拿、裘马大，还有沉稳的殷永亨，都是
未曾得到亲身父母真爱的人，前两姐妹于20出头方知自己为人所养，而生母早已撒手人寰，而往日抛
弃其母的生父殷若琴又于生命垂危之际寻找两女下落，而殷永亨则是被殷若琴自孤儿院带回抚养的义
子，故事便如此展开——没有都少新意，全靠作者的细节掌控和人物刻画的能力。全篇脉络清晰，情
节明了，看起来丝毫不费脑子，这是我总是选择亦舒的重要原因之一。本来是平静如水，裘氏姐妹均
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姐姐哈拿虽然天生长短脚，却未曾自卑，坦然接受现实，学会了自我保护的种
种技能，尤其是她那灵巧的嘴，总是让她在“烽火交战”中于言语上占尽敌手便宜，伊不愿读书便独
自经营一爿小店；而马大却是再美不过的人物，一切顺顺利利，自小便是舞台上的白雪公主、朱丽叶
、白流苏，性喜读书。两姐妹不分你我，好似一体，一方有难，另一方立即心电感应，再亲密不过。
加上养母粉艳秋的疼爱照顾，一家人甜甜美美，从未不快。而身世之谜的揭晓，对于两姐妹而言无疑
是巨大的挑战，两人皆不愿意改变现状，去接受一个抛弃妻子20余年的男人。可生命可贵，毕竟是生
父，最终见面，两女的人生由此转变。哈拿不计钱财，乐观如常，坚挺地面对重重打击，捍卫着姐妹
的尊严和爱；而马大却为浮华的爱情迷惑，未婚怀子，最终落得悲惨结局。两姐妹本来一模样的人生
瞬间崩塌成两个世界。亦舒在这里将哈拿和马大对比，不难看出她对哈拿的钟爱，或许在我们内心深
处，对于生理上的弱者往往施与更多的爱，由是，哈拿成为本书中亦舒树立的典范，女孩身体有缺陷
不紧要，关键是那颗坚强的心，强大的精神支撑，终究会得到自己理想的人生；而马大的早逝，不就
是在暗示，红颜一朝即逝，甜言蜜语似过眼云烟，爱情还是朴实的好。在本书中，除了姐妹俩，最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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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野孩子》

键当属殷永亨，长相一般，为人忠实，不会打扮，不会花言巧语，有原则有自尊，还有那么一点自卑
，身为人家义子，从不图得失，看淡名利，重情重义，是所有女人们的定心丸，自殷若琴去世后，一
切事项，所有人物的悲喜别离，全由他打理完善，有他在，一切尚有希望。这样的男子好比连环，老
实沉稳，只是不似后者那般痴情，又一定程度上如方中信，极为可靠，却又没有后者的浪漫，但我想
，亦舒对于他也是极为赞赏的，所有女人渴望的不过就是某个殷永亨牢靠的肩膀么？踏实本分的男人
永远不会过时。所以，故事尾声，一片悲伤之中，唯有永亨和哈拿走向了希望，去书写新的故事。整
本书读起来极其顺畅，故事结构紧凑，人物情绪到位，对白极为精彩，在裘哈拿的刻画上最为成功，
略微失望的是故事老套，结局无意外，算是亦舒中规中矩之作。
5、一个晚上，一鼓作气，把这本书看完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当读到：梅令侠神经也出问题，来找哈拿
，把哈拿当作马大，柔声细语的说自己会改，希望马大跟他回去。当时我就落泪了⋯⋯甚至连我现在
写的时候想到这段，都内心有些酸涩。爱情，是血债血还的，就如马大和梅令侠。你让我终日茶饭不
思，你也未必会吃嘛嘛香；你让我刻骨铭心，你也未必会当我芸芸众生；你让我天翻地覆，你也未必
会心安理得的幸福美满。我半夜里看书想起了你，你到某个地方触景生情，也会心中默念我的名字。
当然，这一切的前提：心里有或者有过彼此。得不到他，不至于毁掉他，但更不会去祝福他，他同样
也没得到你，他真是遗憾和眼瞎。他说永远不会忘记你，也别异想天开，只要在他心里留下一小块伤
痕，让他好不容易回想起来时，会有些痛，就够了。爱情最初是无边际的猜测和暧昧、欲擒故纵，就
如哈拿和殷永亨。我喜欢殷永亨这样的男子，长得不是很帅，有能力不浮夸，有让女生着迷的出色，
给人温暖的感觉，虽然有些羞涩，不过爱的人面前会有属于他们俩个人的可爱与幽默，还有有一双发
现的眼睛，发现她的可爱与美好。所以，殷永亨，请从书里走出来，投胎来人间吧！！！我不为哈拿
的腿感到惋惜，上帝给了她智慧，这是最好的礼物。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硬伤，没有人是完美，只是
我们都应该聪明的对待自己，爱自己，快乐的生活，无法选择命运时，就及时行乐，谁知道未来会怎
样，自己脑子里臆想的生活未必会是最好的，命运替我们作出的选择也许会给我们意外惊喜。总之，
我没理由不幸福
6、这一本故事可以说是又丰满又丰富了。身体有缺陷的女子和貌美无知的美人，不一样的性情和命
运。哈拿和黝黑的永亨的爱情，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类型。
7、看了《野孩子》完全理解了黄伟文为何会有一首同名的词作。回顾林夕和黄伟文的作品，以师太
的书名命名的往往是亦舒的佳作（尽管词作和亦舒的作品并无太大关系 ）。亦舒的作品中也有不少内
容空泛令我失望的，譬如《烈火》《胭脂》。印象中比较经典的往往都是些和玄妙奇幻沾边的作品（
《迷迭香》《阿修罗》《天若有情》）。亦舒写实的作品中，印象深刻的除了描绘一段大气友谊的《
流金岁月》和感叹世态炎凉的《她比烟花寂寞》，再就是这本《野孩子》了。这段时间在工作中感情
上遇到许多不愉快，幸而桐华的《步步惊心》和这本《野孩子》让我成功抽离现实甚至成功伤愈。感
谢我爱阅读爱看电影电视剧的狂热嗜好，生活中的许多烦恼都能轻易调解开来。读《野孩子》的过程
中心里不时惊呼——里头的殷永亨实在太像桐华笔下的雍正！我们口中的“MAN&quot;最初的最初是
由亨弗莱鲍嘉和周润发这样的老牌男演员缔造的，吴奇隆在步步里饰演的雍正难得地继承了这一种气
质，在这个男子汉精神稀缺、“腐”和“男色”大行其道的时代，难怪这样的稀有动物会被追捧。《
野孩子》中的殷永亨身上，也有这种雄性魅力的存在。他们是那种最隐忍的英雄。不苟言笑，朋友落
难时慷慨相助却不动声色，绝不轻易承诺却言出必行，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是平视着，既不垂头
丧气也不大气凛然，只是用铁一样的意志默默承担。他们是故事里最真实的铁汉，却愿意把一腔柔情
全部倾泻给唯一一个他们觉得值得的女人。这就是“有担当”吧。当我看到永亨和胤禛永远不够热情
主动的默默关心和陪伴。终于知道了真正有责任感的男人，是靠做的而不是说。说得上天入地又如何
，还不如用行动说真话，最后再带着胜利的果实去赢得你心目中的女人。步步里的雍正，为了一雪前
耻不再忍辱，为了解救唯一的兄弟和女人，要放弃自己向往的恬静生活、要变得对外残暴毒辣也在所
不惜；野孩子里的永亨，为了振兴恩人的家业、堂堂正正地面对心上人，尽管孤身在异国他乡，卧病
在床殚精竭虑也不会在信中透露一丝半点可怜——待到最后一切安妥，底气十足地去见她，这才是不
辱没了他们心目中那个女人的价值。好了，HC完这一番，突然想起电话里昊知的话，觉得十分中肯
：任何时候都不要将就，不要打折自己的生活去奔向大多数人眼中的“生活目标”，活得自在一点，
爱自己一点，慢慢地才会吸引人爱你，才会更有机会碰上对眼的那一个。是的，银幕上和故事里的完
美男人也许并不存在，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大概中意的型号，那么不管20,30,40,都不要将就着生
活、不要将就着去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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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试读

1、《野孩子》的笔记-第三章

        殷瑟瑟大大的诧异，“什么？不是大学生？咦，那怎么可以？乱七八糟都得念一个学士回来，管
它是设计学、广告学、狗屎垃圾，人有我有。”她笑，“但不能没有。”
我回敬，“有些女人找打铃也是这样，宁可错杀，莫可放过，管他是否镶金牙说土话，总之身边要有
个人点香烟拉椅子。”

2、《野孩子》的笔记-第123页

        “我一年总会回来三四次，到香港一定看你们。”
“先谢了。”
他有点讪讪的，看情形的确有点话要说，但又说不出口，他不说，叫我怎说。
我改变话题，“那边的女孩子很豪爽。”
殷永亨抬起头来。
“成家立业是个机会。”我试探说。
他回答：“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是个孤儿，没有太大的家庭归属感，以后再说。”
这等于是回答我的问题，我的面孔缓缓涨红。
“那边天气就闷一点，一年四季差不多。”他说。
“滨城那边也很凉快，听说有个沙滩很美。”我说。
对白越来越荒凉。
我终于说，“不大舍得你走。妈妈相信也一定有同感。”
他仰起头，”我不是不明白。“没头没脑的一句话。
但我却明白了。心一跳。
“但又这样一个机会，我是一定要去的。事业有成，方能谈其他的。”他轻轻说。
我的心头略略一松，假装不明白，没回答，也没看他。
“等橡胶园上轨道，我会回来。”他的声音越来越轻。
我费尽全身细胞及精力来聆听他说的每一个字，连呼吸都几乎停止。
但是他没有再说下去，他并没有应允什么。
过了很久很久，我的姿势还没有改变，脖子有点僵硬，我才说，“我们总是好朋友。”
他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强壮有力，但只是短暂的一握，便站起来，“我要走了。”
我黯然之情无法遮掩，送他到门口话别。

3、《野孩子》的笔记-野孩子

        1. “同时如果她真比你漂亮，你就不会赞她漂亮。” 

2. 一个人的心思花在什么地方，是看得出来的。

3. 干涉别人感情生活是最落后最老土的举止。

4. ”一个人的行为举止，由他自己的性格决定，所谓遭人怂恿唆摆，不过是借故推卸责任，人叫他骂
人，他肯骂，不一定叫他跳楼，他也跳，真正有害的事，谁会听人调排？不外是投其所好的事，才会
一撮即成。“

5. 这个世界，有些人注定做主角，有些人永远是配角，无论主角配角，都可以过得高高兴兴，最痛苦
的是那些拼死命争主角做，偏偏命运弄人，落得做小丑下场那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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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《野孩子》的笔记-第1页

        该主角的时候尽管闪耀，该配角的时候别抢风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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